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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术语及定义、评估原则、工作流程、评估方法、评

估体系、评估指标及评估涉及的水环境及水生生物调查监测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湖北省城市湖泊开展的水生态修复工程的成效评估，城郊湖泊可依据实际背景，

选择性参照本文件。评估规程不适用于具体某一个或多个生态修复工程措施的评估需求，而是通过

对城市湖泊系统生态状况的评估反映生态工程实施的整体成果和效用。

本文件所述的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

湖北省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28742 污水处理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8 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9 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 613 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规程

SL 709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

SLT 793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SL2193水环境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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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市湖泊 urban lakes

城市湖泊指位于城市城区的浅水型湖泊，是具有提供休闲场所、景观作用、地表水与地下水调

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气候调节、环境净化等功能的湖泊。

3.2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 urban water ecological remediation projects

指对城市湖泊已经退化或损坏的水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修复，使其生态系统基本达到原有水平

或超过原有水平，并保持其长久稳定的工程措施，一般不包括仅以物理、化学手段为主的市政工程。

3.3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

指一定区域内，水体经过一定时间内某个或一系列水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后，采用科学合理的

方法，对工程实施后生态系统得到恢复这一目标的完成程度和可衡量的工作成效进行量化分析和评

价。

3.4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

成的生态综合体等，这包含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3.5 富营养化 eutrophic status

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藻类将大量繁殖，使水生生物种

群种类数量发生改变，水体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3.6 生境 habitat

生境由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生态因子组成，是生命支持系统。根据待修复城市湖泊生态系统

的特点，可以将生境要素分为沉积物要素、水文要素、水动力要素等。因水生生境的特殊性，水质

要素单独组成水环境，不作为生境的要素之一。

4 评估原则和工作流程

4.1 评估原则

4.1.1 公平性与真实性原则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涉及到多方关系，评估工作必须坚持公正性与独立性，使结果真实可

靠地反映生态恢复工程的成效。

4.1.2 生态优先原则

评估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必须优先考虑生态指标，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有益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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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为宗旨，以有助于人与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

4.1.3 科学性与完整性原则

以真实数据为依据，选择适用的标准，采取适当的方法，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案，综合考虑影响

评估流程和结果的因素并对项目成效做出最终判断，保障成效评估结果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4.2 工作流程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流程主要分为以下几步：（1）评估项目解析；（2）数据收集；

（3）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4）结果分析及报告生成。工作流程示意图见图 1。

图 1 工作流程图

4.2.1 评估项目解析

对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项目进行解析，了解评估主体的基本情况，时空范围、被评估

工程的目标和委托方对需要提交的成效评估结果要求（见表 1）。完成任务解析是对城市水生态修

复工程进行成效评估的基本前提，有助于在评估前对评估任务形成清晰认识，有利于后续工作开展

并形成精准有效的评估成果。

4.2.1.1 明确评估的主体

评估主体包括评估对象、具体实施的水生态修复工程和工程实施后所期望的生态恢复目标。

4.2.1.2 界定空间范围

确定评估涉及的空间范围，包括水生态修复工程预期影响的范围和评估的评价范围。其目的是

保证工程成效评估的评价范围不小于工程预计影响范围。

4.2.1.3 建立时间参考系

评估时间一般由委托方确定。建议以重要时间节点建立时间参考系，包括项目筹备期，实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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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验收期，维护运行期。评估中应依据实际需求和客观条件进行时间节点选择。一般来说，可以

选用项目筹备期作为事前评估节点，以此时评估结果作为比较基准，可另选用完工验收期作为事后

评估节点，以此时的评估结果与事前评估结果对照，反映工程实施后成效。

注意：本文件评估方法建议至少选取两个合适的时段分别开展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估。其他节点

是否纳入评估任务取决于委托方。

4.2.1.4 确定成效评估任务成果

成果包括基本的成效评估报告，或其他委托方要求的内容，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评估项目解析表

任务解析 内容 确定依据

评估主体

评估对象 任务书/委托方

具体工程 项目报告/施工方

具体生态恢复目标 项目报告/施工方

空间范围
工程影响范围 项目报告/施工方

评价范围 任务书/委托方

时间参考系

事前评估节点 委托方选择某个时段作为事前评估节点

事后评估节点 委托方选择某个时段作为事后评估节点

其他关键时间点 委托方决定是否纳入其他节点

成果
成效评估报告 成效评估体系

其他 任务书/委托方

4.2.2 数据收集

对评估的湖泊或湖泊区域进行数据收集，包括背景数据收集和生态调查，是进行水生态修复工

程成效评估的事实依据。其目的是掌握湖泊或湖泊某区域水生态环境背景。

在评估开始前，根据评估需要，收集评估对象的背景数据，具体数据来源等参照附录 B并根据

第 4.2.1节中评估所需的时间点明确数据收集的时间范围。

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开展现场采样调查，全面掌握评估对象的水质和水生态现状，为后续评估

提供数据支持。具体内容规范和调查方法见本文件第 6节水环境和水生生物监测和附录 C。

4.2.3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

评估主体后，收集所需数据，依照进行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具体成效评估方法见本文件

第 7节城市湖泊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方法。

4.2.4 分析与报告

完成水生态成效评估后，对比两次或多次成效评估结果，进行结果分析和撰写报告，并按照成

效评估任务的委托方要求反馈成效评估结果。评估成果一般包括一定阶段生态恢复工程成效的量化

总结和总体评价，并反映区域内生态恢复工作的不足，对之后的生态恢复规划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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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和评估指标

5.1 一般规定

本文件针对性地评估以城市湖泊水域为主体开展的水生态修复工程的成效。城市水生态修复工

程内容参见附录 A。

5.2 成效评估指标

5.2.1 成效评估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根据层次分析法，选择能反映城市湖泊水生态修复成果的关键指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城市水

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评估指标体系由目标层（A）、准则层（B）、指标层（C）构成，包括 1

个目标层，4个准则层，和 19个指标层指标，见表 2。

5.2.2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指标与数据源

5.2.2.1 准则层指标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从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分别是水环境改善，生境修复，水生态恢复和公众

满意度，分别对应评估体系的 4个准则层。

其中水环境改善成效指标主要评估工程实施后水质提升与富营养化的控制现状，反映整体营养

状态水平和水质优劣。

生境修复成效指标主要评估工程实施后城市湖泊生境修复现状，反映生物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

境的完备程度和优劣状况，主要对水连通性、水量、底泥等条件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水生态恢复成效指标主要以水生生物相关指标反映工程实施后生态恢复状况。水生生物主要包

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和水生植物类群。

公众满意度指标主要评估工程实施后水生态系统的社会公众效益，量化公众对生态修复工程效

果的满意程度。

5.2.2.2 指标层指标

评估指标依据准则层的评估需求进行选取。

指标选取偏向于可操作性高，可行性高，易于被实际采用的指标；更倾向于能够有效量化具体

的生态修复生态工程成效并具有区分度和指向性的指标，可通过可直接赋值量化，也可间接赋值量

化。指标间相互补充，充分体现湖泊水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5.2.2.3 数据来源

评估指标与对应数据源见表 2。成效评估的主要数据来源为水环境调查与水生生物调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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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与调查方法明参见附录 B和附录 C；物理结构数据和水文数据应以监测统计资料或得到政府

主管部门认可的最近一个完整统计年度的公报、公文数据为依据；问卷数据应保障调查范围和调查

样本量。

表 2 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指标与数据源一览表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评分项 数据来源

水生态修复

工程成效

水环境改善成效（B1）

溶解氧 C1 水环境调查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 C2 水环境调查+综合计算

总磷 C3 水环境调查

氨氮 C4 水环境调查

高锰酸盐指数 C5 水环境调查

生境修复成效（B2）

透明度 C6 水环境调查

沉积物总氮指数 C7 水环境调查+综合计算

沉积物总磷指数 C8 水环境调查+综合计算

沉积物有机质指数 C9 水环境调查+综合计算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C10 水文数据+综合计算

湖泊连通指数 C11 水文数据+综合计算

水生态恢复成效（B3）

浮游植物密度 C12 水生生物调查

叶绿素 a C13 水环境调查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C14 水生生物调查+综合计算

底栖动物 BI指数 C15 水生生物调查+综合计算

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 C16 水生生物调查+综合计算

公众满意度（B4）

感官满意度 C17 问卷调查+结果汇总

体验满意度 C18 问卷调查+结果汇总

景观满意度 C19 问卷调查+结果汇总

6 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调查监测

6.1 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点位的布设一般根据水生态修复工程的目标、类型、施工强度和修复范围等因素综合来确

定。具体实施细节应参考标准《SL 219水环境监测规范》中的相关表述。

监测点位应包括湖泊的施工区（生态修复工程影响范围内）和对照区（生态修复工程影响范围

外），若为全湖施工，则不设置对照区。

为了保证点位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施工区应设置不少于 3个监测点位，并根据施工区面积确定

具体的样点数，具体样点数规定见表 3。对照区样点数不少于 3个。

监测样点的布设在考虑工程影响范围具体形状的情况下，采用网格布点法均匀布点，样点尽量

涵盖工程影响范围全域，并覆盖不同生境和功能区。

采用 GPS 或北斗卫星系统对监测点进行定位，坐标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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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监测点位数确定依据

工程影响范围面积 样点数(不少于)

<1km2 3

1-5km2 6

5-10km2 9

10-20km2 12

>20 km2 15

6.2 监测内容与方法

水质监测内容包括溶解氧、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透明度共五个水质指标；沉积物监测

内容包括总氮指数、总磷指数、有机质指数三个指标（指数指标以沉积物含量监测结果为基础进行

综合运算）；水生态监测内容包含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水生高等植物 4个对象，并添

加叶绿素 a指标。水质、沉积物和水生态监测内容的对象、方法和参考标准见表 4，样品采集、保存

和运输等参见附录 C。

表 4 湖泊水生态监测基本内容和指标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对象 监测方法 参考标准

水质

溶解氧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电化学探头法 HJ 50-2009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10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T 11892-1990

透明度 透明度的测定（透明度计法、圆盘法） SL 87-1994

沉积物

总氮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 HJ 717-2014

总磷 土壤 总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632-2011

有机质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 HJ 695-2014

水生态

叶绿素 a 水质 叶绿素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 897-2017

浮游植物 镜检法 SC/T 9402-2010

浮游动物 镜检法 SC/T 9402-2010

底栖动物 镜检法 HJ 710.8-2014

水生高等植物 样方法 HJ 710.12-2016

6.3 监测时间与频次

如第 4.2节工作流程中所述，建议从项目筹备期，实施期，完工验收期，维护运行期这 4个项

目关键节点选取中两个或多个阶段性节点进行生态调查。监测根据业主要求在工程实施前后不少于

两个阶段实施，如有另外约定，也可在约定时间内进行。

无特殊合同约定和业主要求的情况下，建议每个阶段性调查开展不少于两次监测，以在春秋两

季进行为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长周期分季节多次监测或连续监测。如存在特殊合同约定

和业主要求，则监测频次以约定或要求为准。

7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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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评估方法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包括 19项指标层指标，以指标层指标作为评分项。

19项评分项采取量化评分方式，以满分百分制，每项指标评价结果划分五个等级，分为优秀，

良好，一般，合格和不合格。90 分及以上评价为优秀，80至 90分（不含）评价为良好，70 至 80

分（不含）评价为一般，60至 70分（不含）评价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具体指标赋值和赋

分见附录 B。

各项指标依据评估指标体系权重相加得到得准则层总分，见公式（1），准则层总分依据评估体

系权重相加得到目标层总分，以评估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见公式（2）。

准则层总分（百分制）计算公式：

������ = �=1
� ������×���

���
× 100…………………………（1）

式中：

Scorej --第 j个准则层总分；

Scorei --第 i个指标得分；

Ri--第 i个指标权重。

目标层总分计算公式：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得分 jj
n
j RScore  1 …………………………（2）

式中：

Scorej--第 j个准则层总分；

Ri--第 i个准则层权重。

各层次总分分级评价标准见附录 B。90 分及以上评价为优秀，80至 90分（不含）评价为良好，

70至 80分（不含）评价为一般，60至 70分（不含）评价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评估总分

与结果对照表如表 5所示。

表 5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总分与结果对照表

分级指标和阈值

含义

水生态修复工程

成效极显著，水生

态系统极稳定，健

康状况极佳

水生态修复工程

成效较显著，水

生态系统稳定，

健康状况良好

水生态修复工程

成效一般，水生

态系统较稳定，

健康状况中等

水生态修复工程

成效合格，水生态

系统基本稳定，健

康状况较差

水生态修复工程

成效不合格，水

生态系统难以维

持，健康状况差

评价 优秀 良好 一般 合格 不合格

城市水生态修

复工程成效评

估总分

[90, 100] [80, 90) [70, 80) [60, 70) [0, 60)



DB42/TXXXX—XXXX

9

7.2 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成效评估体系构建以 AHP层次分析法，将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目标分为 4个准则层指标，

19个单项指标层指标。层次分析法将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对其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再利用数学

方法计算反映每一层次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

相对权重。评估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详见附录 D。各层次指标权重见表 6，表中权重保留两位小数。

表 6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评估体系权重对照表

目标层（A） 准则层（B） 权重 指标层（C） 评分项 权重

城市水生态

修复

工程成效

水环境改善成效（B1） 0.30

溶解氧 C1 0.03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 C2 0.08

总磷 C3 0.07

氨氮 C4 0.05

高锰酸盐指数 C5 0.07

生境修复成效（B2） 0.25

透明度 C6 0.04

沉积物总氮指数 C7 0.05

沉积物总磷指数 C8 0.05

沉积物有机质指数 C9 0.04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C10 0.03

湖泊连通指数 C11 0.04

水生态恢复成效（B3） 0.35

浮游植物密度 C12 0.07

叶绿素 a C13 0.06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C14 0.08

底栖动物 BI指数 C15 0.08

水生植物覆盖度 C16 0.06

公众满意度（B4） 0.10

感官满意度 C17 0.03

体验满意度 C18 0.03

景观满意度 C19 0.04

7.3 评估参照

根据需求和客观条件开展事前和事后评估后，得到多次评估结果，形成对照。以事前评估作为

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水域的基准状态，与该水域的事后评估结果对比，可反映水生态的改善程度，

即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

7.4 评估结果分析

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形成评估分析报告。在确定目标层得分的基础上，报告应对调查数据和

评估项得分进行详细描述，同时结合准则层得分识别水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的薄弱环节，对水生态

修复工程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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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适用性保障

待评价的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应符合本文件建议的适用范围。

8.2 原则性保障

对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的评估工作符合本文件评估原则。

8.3 工作流程完整性保障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的评估工作开展应严格依照本文件建议的评估工作流程。完成评估任

务解析，对涉及评价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进行细致分类与合适的指标选择，进行充分资料收集与水生

生态调查，依照成效评估方法生成相当质量的评估报告。

8.4 规范性保障

实际评估工作中不应违反本文件建议遵照的规范与标准。

8.5 可回溯性保障

对于所有数据和资料进行保存，包括不限于查询所得资料，调查数据，和开展工作中的会议记

录，工作笔记，手稿等，以供后续查验。

8.6 专业性保障

参与评估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和专业资质，能够理解本文件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8.7 进行自查与反馈意见收集

针对以上的质量控制建议，对进行评估工作的各方面进行自查，并在提交评估报告后向委托方

收集反馈意见表，对于未达标和不满意项进行修正改善。自查表与反馈意见表见表 7和表 8。

表 7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自查表

自查类别 自查项
自查结果

（符合/基本符合/不符）

适用性 评估未超过适用范围

原则性 评估工作符合本文件评估原则

工作流程

完整性

任务解析指标选择依照本文件

历史数据收集和生态调查依照本文件

成效评估和评估报告依照本文件

规范性 未违反本文件建议遵照的规范与标准

可回溯性 所有数据留存和资料保存完好

专业性 参与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和专业资质

可接受性 委托方在反馈意见表中认可本次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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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成效评估反馈意见表

分类 意见（达标/不达标）

评估工作完整性

评估工作专业性

成效评估报告完整度

成效评估报告专业度和科学深度

成效评估结果有效性高，符合实际

成效评估结果具备相当可参考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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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内容

A.1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内容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根据修复原理不同，可分为生物修复工程、物理修复工程及化学修复工程。

具体内容参见表 A.1。

表 A.1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内容

水生态修复工程 原理 水生态修复工程名称 技术手段

生物修复工程 生物修复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调整工程

水生植物修复、浮游生物修复、底栖动物

修复、生物操纵（主要为鱼类和大型软体

动物）等

水质、生态净化工程

水生生物修复、生物操纵、生物膜处理、

投加微生物菌剂、稳定塘、生态沟渠、生

态浮岛、人工湿地等

近岸修复工程 生态护岸、湖滨带修复等

物理修复工程 物理修复

内源治理工程 清淤疏浚等

控源截污工程 截污纳管、建立小型污水处理设备等

水质净化工程 围隔栅栏、人工打捞等

生态补水及水动力循环工程 鼓风曝气、推流曝气机等

化学修复工程 化学修复
水质净化工程 直接杀灭、絮凝沉淀、天然矿物絮凝等

内源治理工程 底泥化学治理等

A.1.1 生物修复工程

采取生物手段进行水生态修复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调整工程，水质、生态净

化工程及近岸修复工程：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调整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水生植物修复、浮游生物修复、底栖动物修复、

生物操纵（主要为鱼类和大型软体动物）等；

水质、生态净化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水生生物修复、生物操纵、生物膜处理、投加微生物菌

剂、稳定塘、生态沟渠、生态浮岛、人工湿地等；

近岸修复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生态护岸、湖滨带修复等。

A.1.2 物理修复工程

采取物理手段进行水生态修复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内源治理工程，控源截污工程，水质净化工

程，及生态补水及水动力循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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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治理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清淤疏浚等；

控源截污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截污纳管、建立小型污水处理设备等；

水质净化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围隔栅栏、人工打捞等；

生态补水及水动力循环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鼓风曝气、推流曝气机等。

A.1.3 化学修复工程

采取化学手段进行水生态修复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水质净化工程及内源治理工程：

水质净化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直接杀灭、絮凝沉淀、天然矿物絮凝等；

内源治理工程的具体技术手段有底泥化学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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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估指标解释、数据来源、赋分标准

B.1 评估指标解释与赋分标准

评估体系所用指标数据源见表 B.1。

评估指标赋分采取三种方法，直接赋分法，限值赋分法和区间内线性插值法。

其中区间内线性插值方法如下：

例如某指标在数值为�在两限值之间，在两限值�0 ,�1上的赋分值分别为�0 ,�1，

则某指标在�处的线性插值赋分依据公式（B.1）计算：

得分 � = �0 + �1−�0

�1−�0
（� − �0） …………………………（B.1）

B.1.1 水环境改善成效指标

水环境改善成效指标的赋分标准见表 B.1，分级依据 SL 395-2007湖泊营养状态评价标准及分级

方法，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

表 B.1水环境改善成效指标赋分对照表

赋分

溶解氧

（mg/L）

综合营养

状态指数

TLI

总磷

（mg/L）

氨氮

（mg/L）

高锰酸盐指数

（mg/L）

C1 C2 C3 C4 C5

分级

指标

及阈

值

[90, 100） 6-7.5 0-30 0.01-0.025 0.15-0.5 2-4

[80, 90） 5-6 30-50 0.025-0.05 0.5-1.0 4-6

[70, 80） 3-5 50-60 0.05-0.1 1.0-1.5 6-10

[60, 70） 2-3 60-70 0.1-0.2 1.5-2.0 10-15

[0，60） <2 >70 >0.2 >2.0 >15

B.1.1.1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C2）

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是反映湖泊富营养化状态的重要指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的对照评分见

表 B.1，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TLI大于 70，直接判为 0）。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以叶绿素 a 的状态指数 TLI（Chla）为基准，再选择 TP、TN、COD、SD 等与基准参数相近

的（绝对偏差较小的）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同 TLI（Chla）进行加权综合，综合加权指数计算见

公式（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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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 (�) = �=1
� �� × ��� (�� )…………………………（B.2）

式中：

TLI（∑）--综合加权营养状态指数；

TLI( j) --第 j 种参数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各参数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依据公式（B.3）、（B.4）、（B.5）、（B.6）、（B.7）计算：

TLI(Chla) =10×(2.5+1.086 ln Chla)…………………………（B.3）

TLI(TP) =10×(9.436+1.624 ln TP)…………………………（B.4）

TLI(TN) =10×(5.453+1.694 ln TN)…………………………（B.5）

TLI(SD) =10×(5.118-1.94 ln SD)…………………………（B.6）

TLI(CODMn) =10×(0.109+2.661 ln CODMn)…………………………（B.7）

Wj--为第 j中参数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见公式（B.8）。

�� = ���
2

�=1
� ���

2�
…………………………（B.8）

其中：Rij 为第 j 个参数与基准参数的相关系数，M 为与基准参数相近的主要参数的数目，Rij

与 Rij2 值见表 B.2。各参数单位单位：TN、TP和 CODMn 为 mg/L；叶绿素 a为 mg/m3；SD为 m。

表 B.2 参数与 Chla 的相关关系 Rij 及 Rij
2值对照表

参数 Chla TP TN SD CODMn

Rij 1 0.84 0.82 -0.83 0.83

Rij2 1 0.7056 0.6724 0.6889 0.6889

B.1.1.2 C1、C3、C4、C5 水质指标

C1、C3、C4、C5水质指标调查方法与标准参见第 6节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调查监测与附录 C，分

级依据参考《GB 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确定以水质指标限值划分，如以 I类水与 II类

水指标限值为 100和 90的赋分限值，以此类推。需要注意的是若指标数值大于 V类水限值，为劣 V

类则直接判为 0分无需使用线性插值，例如，总磷大于 0.2 mg/L则该指标项判定为 0。

B.1.2 生境修复成效成效指标

B.1.2.1 透明度（C6）

透明度水质指标调查方法与标准参见附录 C。赋分边界值见表 B.3，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透

明度>300cm 可直接判为 100分，无需使用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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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生境修复成效指标赋分对照表

赋分

透明度

（cm）

沉积物

总氮指数

STN

沉积物

总磷指数

STP

沉积物

有机质指数

OI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C6 C7 C8 C9 C10

分

级

指

标

及

阈

值

[90, 100） 200-300 <1.0 <0.05 <0.05
年内日均水位连续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0-1天

[80, 90） 100-200 1.0-1.25 0.05-0.75 0.05-0.1
年内日均水位连续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1-2天

[70, 80） 50-100 1.25-1.5 0.75-1.0 0.1-0.2
年内日均水位连续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2-3天

[60, 70） 30-50 1.5-2.0 1.0-1.5 0.2-0.5
年内日均水位连续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3-4天

[0，60） 10-30 >2.0 >1.5 >0.5
年内日均水位连续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大于 4天

B.1.2.2 沉积物指数指标（C7-C9）

以湖泊沉积物的 TN、TP、OM的指数指标表征底泥的营养水平，从而反映水体的清洁健康程度。

沉积物指数指标包括沉积物总氮指数 STN，沉积物总氮指数 STP和沉积物有机质指数 OI。STN，STP，

和 OI的计算过程和方法参考相关研究（王佩, 卢少勇, 王殿武,等. 太湖湖滨带底泥氮,磷,有机质分布

与污染评价[J]. 中国环境科学, 2012, 32(4):703-709.）。评价因子标准值可取评估水域或评估水域所

属一定区域内 1960年代 TN、TP实测值。沉积物指标调查方法参见附录 C，赋分边界值见表 B.3，

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STN大于 2.0 可直接判为 0分，无需使用插值法，其他沉积物指标同理）。

STN，STP依据公式（B.9）计算：

�� = ��
��
…………………………（B.9）

式中：

Si--单项 i评价指数；

Ci--评价因子 i实测值；

CS--评价因子 i标准值。

OI依据公式（B.10）计算：

�� = ��(%) × ��(%) × 0.95…………………………（B.10）

式中：

OI--单项 i评价指数；

��(%)--有机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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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含量。

B.1.2.3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C10）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用湖泊（水库）平均水位连续达到最低生态水位的天数来衡量，最低生态水

位依据相关规划或管理文件确定的限值，或采用天然水位资料法、湖泊形态法、生物空间最小需求

法等确定。

对于有连续水位监测数据的湖泊，参考全年水位监测数据进行量化。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的

赋分边界值见表 B.3，赋分采用限值赋分法，即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0 天为 100 分，1 天为 90 分，2

天为 80分，3天为 70分，4天为 60分，大于 4天直接判定为 0分。对于无法获取连续水位监测数

据的湖泊，可将此项权重均分至同准则层其他指标。

B.1.2.4 湖泊连通指数（C11）

根据环湖主要人湖河流和出湖河流与湖泊之间的水流畅通程度评估。按照公式（B.11）计算得

分：

��� = �=1
�� �������

�=1
�� ���

…………………………（B.11）

式中：

CIS--湖泊连通指数赋分；

NS--环湖主要河流数量，单位：条；

CISn--评估年第 n条环湖河流连通性赋分；

Qn--评估年第 n条河流实测的出（入）湖泊水量，单位：万 m³/a。

B.1.3 水生生物保护成效指标

B.1.3.1 浮游植物密度（C12）

浮游植物细胞（个体）密度一般采用视野计数法，单位 ind./L。浮游植物密度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C，浮游植物密度的对照评分情况见表 B.4，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浮游植物密度小于 200×104

ind./L 直接判为 100分，大于 10000×104ind./L 直接判为 0分，无需采用插值法）。

B.1.3.2 叶绿素 a（C13）

叶绿素 a含量，属于水质调查指标。水质指标调查方法与标准参见第 6 节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调

查监测与附录 C，分级依据参考 GB 3838-2002。叶绿素 a 的对照评分情况见表 B.4，赋分采用区间

内线性插值（叶绿素 a含量大于 0.16 mg/L判为 0分，无需采用插值法）。

B.1.3.3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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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求得表示浮游动物群落的种类和个数量的数值，用以评估群落结构和稳定性。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的对照评分情况见表 B.4，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用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Shannon-Weiner index）表征，见公式（B.12）：

�' =− �=1
� ��

�
ln ��

�
� …………………………（B.12）

式中：

ni--第 i种浮游动物个体数；

N--总个体数；

S--物种数。

B.1.3.4 底栖动物 BI 指数（C15）

底栖动物动物 BI指数指的是是利用不同的水生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对有机污染有不同的敏感

性/耐受性与不同类群出现的丰度信息对监测位点水体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的一种生物指数。已有的评

价标准为：清洁 0<HBI≤4.25；较为清洁 4.25<HBI≤5.75； 轻度污染 5.75<HBI≤6.5； 污染 6.5<HBI

≤7.25； 严重污染 7.25<HBI≤10。物种及耐污值分类单元参数可参照已有文献，具体数值和对照表

在说明文件中提供。底栖动物 BI指数的对照评分情况见表 B.4，其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

底栖动物 BI指数依据公式（B.13）计算：

�� =− �=1
� �����

�
…………………………（B.13）

式中：

ni--第 i分类单元的个体数；

ti--第 i分类单元的耐污值；

N--各分类单元的个体总和；

S--为分类单元数。

表 B.4水生生物保护成效指标赋分对照表

赋分

浮游植物密度

×104 ind./L

叶绿素 a

mg/L

浮游动物多样性

指数

底栖动物

BI指数

水生植物

覆盖度%

C12 C13 C14 C15 C16

分级指标及阈值

[90, 100） <200 0-0.001 3.5-4 0-4.25 >80

[80, 90） 200-1000 0.001-0.01 3-3.5 4.25-5.75 60-80

[70, 80） 1000-5000 0.010-0.026 2-3 5.75-6.5 40-60

[60, 70） 5000-10000 0.026-0.16 1-2 6. 5-7.25 20-40

[0，60） >10000 >0.16 0-1 7.25-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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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5 水生植物覆盖度（C16）

水生植物状况重点评价湖库滨带向水水域内的浮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三类植物中非外

来物种的总覆盖度。水生植物覆盖度的对照评分情况见表 B.4，赋分采用区间内线性插值（水生植物

覆盖度大于 80%直接判为 100分，无需采用插值法）。水生植物覆盖度依据公式（B.14）计算：

� = �+�+�+�
�

× 100%…………………………（B.14）

式中：

j--水生植物覆盖度；

A--沉水植物面积，单位：m2；

B--浮水植物面积，单位：m2；

C--漂浮植物面积，单位：m2；

D--挺水植物面积，单位：m2；

S--水体总面积，单位：m2。

B.1.4 公众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以公众满意度调查获取。公众满意度指在适宜范围内的公众对修复后湖泊水质生态、

岸带管理状况、水景观、亲水程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公众满意度调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查，单

张问卷分为水质、水体气味、水生态、水景观、湖滨绿化程度、亲水活动满意度评价六项。湖泊生

态修复工程成效公众满意度调查表见表 B.5。

公众满意度指标通过对公众满意度调查的一项或几项评分结果获得，具体见各指标解释。

B.1.4.1 感官满意度（C17）

单张问卷感官满意度为其水质和水体气味两项评分均值，由公众打分所得，反映公众对该湖泊

水质修复治理成效的感官满意程度。感官满意度指标得分为所有完成打分问卷中感官满意度均值。

B.1.4.2 体验满意度（C18）

单张问卷体验满意度为其水生态、亲水活动两项评分均值，由公众打分所得，反映公众对该湖

泊的生态体验满意程度，体验满意度指标得分为所有完成打分问卷中体验满意度均值。

B.1.4.3 景观满意度（C19）

单张问卷景观满意度为其水景观、湖滨绿化景观两项评分分数的平均值，由公众打分后统计汇

总所得，反映公众对水景观和湖滨绿化景观观赏性和娱乐性的满意程度。景观满意度指标得分为所

有完成打分问卷中景观满意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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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城市水生态修复工程成效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性别 男□ 女□ 年龄
18-24□ 25-40□

41-60 以上□ 60以上□

职业 学生□ 机关干部□ 科研人员□ 企业人员□ 教师□ 工人□ 其他_______

评分及

标准

打分项评分：在各区间内以百分制打分，

如：对该调查项“很满意”则建议在 90-100 区间内评分。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一般 不满意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打分项 分数 打分项 分数

水质评分：
水体气味

评分：

水生态评分：
亲水活动

满意度评分：

水景观评分：
湖滨绿化景

观评分：

湖泊生态修复工程公众满意度

感官满意度

(统计结果，调查人员填写)

体验满意度

(统计结果，调查人员填写)

景观满意度

(统计结果，调查人员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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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湖泊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调查方法

C.1 水环境水质样品采集方法

C.1.1 试剂与器具

试剂：浓硫酸、碳酸镁、氢氧化钠等。

器具：有机玻璃采水器、采样瓶、抽滤泵、微孔滤膜、镊子、吸管等。

C.1.2 采集和保存方法

用采水器采集水样，每个采样点采集水样 2L。湖泊水深小于 3m时，在表层（离水面 0.5m处）

处采集水样；水深大于 3m时，可考虑分层采集混合水样，即在表层、中层、底层（离水底 0.5m处）

分别采样后混合。用于分析垂向变化的样品，各层水样应分别采集。每次采样需要事先洗净水样瓶，

水样灌瓶前，应用少量水样冲洗水样瓶 2-3 次。溶解氧和透明度为现场仪器测定；测定总氮的水样

用浓硫酸调节 pH至 1-2，7天内测定；测定总磷的水样用浓硫酸调节 pH小于 1；测定高锰酸盐指数

的水样，每升水样中缓慢加入 1mL1+3 硫酸溶液固定，2天内完成测定；测定叶绿素的水样，每升

水样中加入 1mL 1%的碳酸镁悬浊液，24h内用微孔滤膜过滤水样，过滤后的滤膜在-20℃以下的温

度中保存，25天内完成测定。固定后的水样，应置于 0-4℃避光保存，尽快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C.2 水环境沉积物样品采集方法

C.2.1 试剂与器具

器具：彼得森采泥器或重力采样器、塑封袋等。

C.2.2 采集和保存方法

沉积物样品采集应与水质采样同步进行，采样时注意采样前，用水样冲洗采样器应，采样时应

避免搅动底部沉积物。沉积物采样量为 0.5-1.0kg（湿重）。样品采集后应沥去水分除去砾石、植物

等杂物。为保证样品代表性，可在同一采样点多次采集，装人同一容器中混匀。

沉积物样品采集完成后，于-20至-40℃冷冻保存，并在样品保存期内测试完毕。

C.3 水生生物调查方法

C.3.1 浮游植物

C.3.1.1 试剂与器具

试剂：鲁哥氏液、甲醛溶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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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有机玻璃采水器、25号浮游生物网（64μm）、采样瓶（1000mL、100mL）、沉淀器、

虹吸管、吸耳球、计数框（0.1mL）、0.1mL移液器、载玻片、盖玻片、镊子、显微镜等。

C.3.1.2 采样方法

对浮游植物密度进行定量分析时样品用沉淀法制取。采集指定深度水样或混合水样 1000mL，放

入广口瓶内，加入 10mL的鲁哥氏液固定。水样倒入 1000mL的沉淀器静置 48小时。吸取上层清液，

直至沉淀液约为 20mL，转入 50mL标本瓶，用上层清液或纯净水冲洗沉淀分液漏斗 1-3次，定容至

30-50mL。样品贴上注明采样地点、日期、采样点。

C.3.1.3 种类鉴定和计数

对优势种要求鉴定到种，其他种类至少到属。疑难种类要保存标本以备进一步鉴定。使用浮游

生物计数框对浮游植物细胞数进行计数。计数方法采用视野法。预先测定所使用光学显微镜在 40X

物镜下的视野直径 D=505μm，故视野面积 S=πD2/4=192442μm2。浮游植物密度结果用 ind./L（即

个/升）表示。把计数所得结果按下式换算成每升水中浮游植物的数量，具体参见公式（C.1）：

� = A
��

× ��
�

�…………………………（C.1）

式中：

N--每升水中浮游植物/原生动物/轮虫的数量（ind./L）；

A--计数框面积（mm2）；

Ac--计数面积（mm2），即视野面积×视野数；

Vw--1L水样经沉淀浓缩后的样品体积（ml）；

v--计数框体积（ml）；

n--计数所得的浮游植物的个体数或细胞数。

C.3.2 浮游动物

C.3.2.1 试剂与器具

试剂：鲁哥氏液、甲醛溶液、伊红等。

器具：有机玻璃采水器、13号浮游生物网（112μm）、25号浮游生物网（64μm）、采样瓶（1000mL、

100mL）、沉淀器、虹吸管、吸耳球、计数框（0.1mL、1mL、5mL）、移液器（0.1mL、1mL、5mL）、

载玻片、盖玻片、镊子、显微镜、体式显微镜。

C.3.2.2 样品采集

浮游动物中的原生动物、轮虫的定量水样采集方法和浮游植物定量水样采集方法相同。浮游动



DB42/TXXXX—XXXX

23

物中的枝角类和桡足类的定量水样采集用 25号网和采水器。采集水样体积视水体中枝角类和桡足类

数量多寡而定，一般为 10-50L。水样经 25号网过滤后放入标本瓶中加入 样品体积 4%的甲醛溶液

固定。样品注明采样地点、日期、点号。

C.3.2.3 鉴定和计数

原生动物和轮虫计数分别用 0.1mL和 1mL计数框，枝角类和桡足类一般用 5mL计数框全部过

数。优势种类鉴定到种，一般种类鉴定到属，一些疑难种类应保存好标本，以待进一步鉴定。原生

动物计数时，沉淀样品要充分摇匀，然后用定量吸管吸 0.1mL样品注入 0.1mL计数框中，在 10×20

的放大倍数下计数。轮虫计数时，吸取充分摇匀的 1mL浓缩样注入 1mL计数框中，在 10×10的放

大倍数下计数轮虫。原生动物和轮虫计数两片，如两片的结果与其均数的差异不超过 10%，可取其

平均值作为计数结果。枝角类和桡足类计数时，根据样品中数量的多少分若干次全部过数。密度依

据公式（C.2）计算：

� = ��
��
…………………………（C.2）

式中：

N--每升水中浮游动物的数量（ind./L）；

v--样品浓缩后的体积（ml）；

C--计数框体积（ml）；

V--采样体积（L）；

n--计数所得的个体数（二片平均数），单位为个（ind.）。

根据浮游动物的密度，依据多样性计算公式计算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C.3.3 底栖动物

C.3.3.1 试剂和器具

试剂：甲醛溶液、乙醇溶液、丙三醇、加拿大树胶、普氏胶等。

器具：彼得森采泥器、箱式采泥器、三角拖网、60目分样筛、白磁盘、解剖针、尖嘴镊、50mL

样品瓶、电子天平（精度：0.1mg）、载玻片、盖玻片、显微镜、体式显微镜。

C.3.3.2 样品的采集与固定

定量采样用开口面积固定的抓斗式采泥器、箱式采泥器等，蚌类等大型底栖动物采集需使用三

角拖网。将采集的沉积物用 60目分样筛初步筛洗，剩余物装入塑料袋中，置于阴凉处或低温保温箱

中，带回实验室挑出动物标本。在挑样工作中，应在标本活体状态中进行，并且在当天内完成挑样，

气温较高时需要低温保存样品。 对于水栖寡毛类、小型的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可直接投入 7%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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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溶液固定。软体动物中大型蚌类，则需要向内脏团中注射 7%甲醛溶液并再固定保存。

C.3.3.3 标本鉴定与计数

软体动物和水栖寡毛类的优势种应鉴定到种，摇蚊科幼虫鉴定到属或种水平，水生昆虫等至少

鉴定到科。对于疑难种类应有固定标本，以便进一步分析鉴定。水栖寡毛类和摇蚊幼虫等鉴定时需

制片在解剖镜或显微镜下观察，一般用甘油做透明剂。如需保留制片，可用加拿大树胶或普氏胶等

封片。按不同种类准确地统计个体数，包括每种的数量和总数量，然后根据采集面积求得底栖动物

的密度（ind./m2）。 依据多样性计算公式计算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C.3.4 水生高等植物

C.3.4.1 试剂和器具

带网水草夹、带柄抄网、水草耙、标本夹、吸水纸、镰刀、电子天平等。

C.3.4.2 样品的采集

浮叶植物、沉水植物使用水草采集耙、采草器或带网铁铗采集，漂浮植物直接用带柄手抄网采

集。采集的水生植物，去除枯死的枝、叶及杂质，用吸水纸去除植物体表的水分，放入编有号码的

样品袋内。挺水植物可选取合适面积正方形样方采集，植株稀疏群落（＜100株/m2）可采用 1m×1m

或 0.5m×0.5m样方。将样方内的植物全株采集，地下茎的也要采集，洗净后称重，装入编号的样品

袋。

C.3.4.3 盖度测算

选择在多数水生植物的最高生长期，对各种生活型或代表性群落，采集尽可能多的样方，求出

单位面积内的盖度，由全湖的植被面积推算出湖内所有水生植物的总盖度。盖度的计算为样方内水

生植物的分布面积与样方面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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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评估指标权重依据

D.1 评估指标 AHP分析基本步骤

D.1.1 标度确定和构造判断矩阵

确定各层次指标并形成原始数据（判断矩阵），本指南中使用 1-5 分标度法（最低为 1分，最

高为 5分），分值意义对照见表 D.1。以专家打分表为依据形成判断矩阵，结合多个专家打分结果

最终得到判断矩阵表格，专家打分表见表 D.2。专家打分结果平均值取标度范围内相近整数分值或

整数分值的倒数。

例如两元素 A和 B，对其进行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表格。其中因素 A与因素 B的比值意义如

下表 D.1，即比如 A因素相对 B因素非常重要，此时打 5分，那么 B因素相对于 A因素就是 1/5即

0.2分。

表 D.1 分值与意义对照

1 同等重要

2 略更重要

3 较强重要

4 强烈重要

5 极端重要

D.1.2 特征向量，特征根计算和权重计算

此步骤目的在于计算出权重值，计算特征向量值，得到最大特征根值（CI），用于下一步的一

致性检验使用。

D.1.3 一致性检验分析

利用一致性检验判断是否出现问题，一致性检验使用 CR值进行分析，CR值小于 0.1则说明通

过一致性检验，反之则说明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如果数据未通过一致性检验，需要检查是否存在

逻辑问题，重新录入判断矩阵进行分析。

D.1.4 分析结论

计算出权重，并且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最终则可以下结论继续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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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专家打分表

准则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表

对角线左下方无需填 水环境改善成效 生境修复成效 水生态恢复成效 公众满意度

水环境改善成效 1
生境修复成效 1
水生态恢复成效 1
公众满意度 1

B1指标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表

对角线左下方无需填 溶解氧 TLI 总磷 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溶解氧 1

TLI 1
总磷 1
氨氮 1

高锰酸盐指数 1
B2指标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表

对角线左下方无需填 透明度
沉积物

总氮指数

沉积物

总磷指数

沉积物

有机质指数

生态水位

满足程度

湖泊连通指

数

透明度 1

沉积物总氮指数 1

沉积物总磷指数 1
沉积物有机质指数 1
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1
湖泊连通指数 1

B3指标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表

对角线左下方无需填
浮游植物

密度
叶绿素 a

浮游动物

多样性指数

底栖动物

BI指数

水生植物

覆盖度

浮游植物密度 1

叶绿素 a 1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1
底栖动物 BI指数 1
水生植物覆盖度 1

B4指标层相对重要性打分表

对角线左下方无需填 感官满意度 体验满意度 景观满意度

感官满意度 1

体验满意度 1
景观满意度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